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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 

致：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东方集成”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于

2012 年 9 月 24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

于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出具法律意见

书的律师工作报告》，于 2013 年 3 月 21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

书之一》，于 2013 年 9 月 3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中科

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于

2014 年 4 月 21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以下简称“补充

意见书三”）；因经办律师变更，2014 年 4 月 21 日重新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

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

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中

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工作

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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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以下

简称“补充意见书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以下简称“补充

意见书二”）。 

2014 年 8 月 10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瑞华”）

对发行人 2014 年度 1-6 月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瑞华审字 

[2014] 第 01340050 号《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根据该《审计

报告》并经本所再次审慎核查，现就发行人 2014 年度 1-6 月相关情况更新出具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以下简称“本补充意见书”）。 

本补充意见书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意见书一、补充意见

书二和补充意见书三（以下合称“原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是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在本补充意见书中未发表意见的事项，则以原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

报告为准；本补充意见书中所发表的意见与原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有差异

的，或者原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未披露或未发表意见的，则以本补充意见

书为准。本补充意见书声明事项，除本补充意见书另有说明外，与原法律意见书

及律师工作报告所列声明事项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除另有说明外，本补充意见书所用简称与原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所使

用简称一致。 

本所的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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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发行人现持有北京市工商局2014年6月20日核发的110000410282343号《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67 号银都大厦 12 层，法定代表

人为王戈，注册资本为 8,500 万元，实收资本为 8,500 万元，公司类型为股份有

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经营范围为“生产、制造电子计算机及备件、网

络设备、仪器仪表、工业自动化设备、工具、翻新设备、试验设备以及通讯设备；

开发、销售电子计算机及备件、网络设备、仪器仪表、工业自动化设备、工具、

翻新设备、试验设备以及通讯设备；上述商品的进出口、批发、租赁、佣金代理

（拍卖除外）；上述商品的售后服务，维修及维护服务，技术服务及技术培训；

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仓储服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

证管理商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营业期限自 2000 年 8 月 10 日至长

期。  

根据上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

师认为： 

1. 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是依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

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2. 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仍具备《法律意见书》第二条所述

的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二、 发行人的财务与会计 

根据瑞华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

下列财务及会计条件： 

1. 发行人 2011 年度、2012 年度及 2013 年度三年连续盈利，按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孰低原则计算的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29,456,584.50 元、人民币

29,846,660.10 元和人民币 28,734,814.27 元，累计为人民币 88,038,058.87 元，即

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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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行人最近三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和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元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三年累计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4,313,679.47 21,424,221.49 12,737,741.38 68,475,642.34 

营业收入 526,959,947.02 501,779,534.34 429,099,606.12 1,457,839,087.48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累计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且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累计超过人民币 3

亿元。 

3. 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为人民币 8,500 万元，不少于人民币 3,000 万

元。 

4.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总资产为人民币 320,512,859.66 元，净

资产为人民币 263,893,114.90 元，无形资产账面净值（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

殖权和采矿权等后）为人民币 905,657.84 元。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最近一期末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

养殖权和采矿权等后）占净资产的比例不高于 20％。 

5.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未弥补亏损。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本次发行仍然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实质条件要求。 

三、 发行人的业务 

2014 年 4 月 10 日，发行人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发行人在原经营范围基础上增加“仓储服务”。

2014 年 6 月 20 日，北京市工商局向公司换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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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关联交易 

（一） 关联方情况更新 

1. 控股子公司 

（1）上海颐合 

根据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自由贸易试验区分局于 2014 年 5 月 30 日核发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海颐合基本信息更新：住所为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基隆路 1 号 911 室，类型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

法人独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整，法定代表人为王戈，营业期限

自 2007 年 8 月 16 日至 2019 年 8 月 15 日，经营范围为“从事货物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转口贸易、区内企业间的贸易及贸易代理；化工原料及产品（除

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纸

制品、电气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颐合新设一家北京分公司，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

发的注册号为 110108017483744 号《营业执照》，营业场所为北京市海淀区

阜成路 67 号银都大厦 8 层 868 室，成立日期为 2014 年 7 月 1 日，类型为有

限责任公司分公司（法人独资），负责人为李巍，经营范围为“销售电子产

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机械设备、仪器仪

表、五金交电、文化用品、办公用文具、通讯设备；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版权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2）北京东方天长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发行人新增一家子公司。发行人持有北京东方天长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方天长”）51%股权。东方天长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

淀分局于 2014 年 6 月 6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110108017342575 号《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东黄家坟甲一号院北京金兆丰宾馆 216 室，

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裘黎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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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自 2014 年 6 月 6 日起至 2034 年 6 月 5 日，经营范围为“技术推广、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机械设备租赁（不含汽车租赁）；

销售电子产品、通讯设备；维修仪器仪表仪器仪表；办公设备维修；维修计

算机（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更新 

（1）中科院广州化学有限公司 

中科院广州化学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工

程和技术基础科学研究服务；材料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化学工程研究服务；电

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计算机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开发服务；新材料技术咨询、交流

服务；新材料技术转让服务；水处理安装服务；工程排水施工服务；化工产品批

发（危险化学品除外）；五金产品批发；工程环保设施施工。 

（2）中科院广州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中科院广州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电工仪器仪表制造；供应用仪表及其他通用仪

器制造；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制造；运输设备及生产用计数仪表制造；电子测

量仪器制造；电光源制造；照明灯具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通信与

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场地租赁（不含仓储）；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

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3. 发行人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更新 

（1）广州市东方科苑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市东方科苑进出口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

类商品除外）；货物进出口（专营自控商品除外）；商品信息咨询服务；商品批发

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即申请《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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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才可经营的医疗器械，包括第三类医疗器械和需申请《医

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方可经营的第二类医疗器械）。 

（2）国科恒泰（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国科恒泰（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增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 

（二）关联交易情况更新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关联交易情况更新如下： 

1. 关联交易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①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关联方 
关联

交易

类型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及

决策程

序 

2014 年 1-6 月发生额 2013 年度发生额 2012 年度发生额 2011 年度发生额 

金额 

占同类

交易金

额的比

例（%） 

金额 

占同类

交易金

额的比

例（%） 

金额 
占同类交

易金额的

比例（%） 
金额 

占同类

交易金

额的比

例（%） 

欧力士科技

租赁株式会

社 

采购

商品 

采购仪器

仪表类产

品 

市场价 

      
604,283.95  

 

       
0.33  

 
 440,526.76  0.10    1,254,406.32  0.36  

欧力士科技

租赁（天津）

有限公司 

接受

劳务 

业务介绍

佣金 
市场价 

  

    2,216,990.00  8.13  

北京中科科

仪股份有限

公司 

采购

商品 

采购仪器

仪表类产

品 

市场价 

        
55,555.50  

 

       
0.03  

 
      13,076.92  0.00  

北京五洲东

方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采购

商品 

采购仪器

仪表类产

品 

市场价 

  
36,471.79  0.01  30,783.59  0.01    

②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关联方 关联 关联交易 关联 2014年1-6月发生额 2013 年度发生额 2012 年度发生额 2011 年度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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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

类型 
内容 交易

定价

原则

及决

策程

序 

金额 
占同类交

易金额的

比例（%） 
金额 

占同类

交易金

额的比

例（%） 

金额 

占同类

交易金

额的比

例（%） 

金额 

占同类

交易金

额的比

例（%） 

欧力士科

技租赁

（天津）

有限公司 

销售

商品 

销售仪器

仪表类产

品 

市场价       1,820,498.32  0.49  

欧力士科

技租赁

（天津）

有限公司 

代理

服务 

代理租赁

设备进口 
市场价     406,695.06    23.00  2,036,360.03 71.87  

欧力士科

技租赁株

式会社 

代理

服务 

代理租赁

设备进口 
市场价 

        
66,884.46  

 

       
8.34  

 
818,882.19   39.74      

中国科学

院沈阳科

学仪器股

份有限公

司 

销售

商品 

销售仪器

仪表类产

品 

市场价       302,564.10  0.08  

广州市东

方科苑进

出口有限

公司 

销售

商品 

销售仪器

仪表类产

品 

市场价    144,807.69  0.03      

中科院南

京天文仪

器有限公

司 

销售

商品 

销售仪器

仪表类产

品 

市场价 

        
14,358.97  

 

       
0.01  

 
      

北京中科

科仪股份

有限公司 

销售

商品 

销售仪器

仪表类产

品 

市场价    147,333.33  0.03      

（2）关联租赁情况 

① 发行人作为出租人 

承租方 租赁资产种类 租赁起始日 租赁终止日 
租赁收益定价

依据 

年度确认的租赁

收益（元） 

占同类交易金

额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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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力士科技租

赁株式会社 
测量分析仪器 2014/1/1 2014/6/30 市场价 323,844.31  2.16  

欧力士科技租

赁株式会社 
测量分析仪器 2013/1/1 2013/12/31 市场价 1,211,311.55  1.97  

欧力士科技租

赁株式会社 
测量分析仪器 2012/1/1 2012/12/31 市场价 1,007,602.60  2.34  

欧力士科技租

赁（天津）有

限公司 

测量分析仪器 2011/1/1 2011/12/31 市场价 153,700.00  0.36  

中国科学院沈

阳科学仪器股

份有限公司 

测量分析仪器 2014/1/1 2014/6/30 市场价 420,772.59  2.81  

中国科学院沈

阳科学仪器股

份有限公司 

测量分析仪器 2013/1/1 2013/12/31 市场价 783,928.00  1.28  

中国科学院沈

阳科学仪器股

份有限公司 

测量分析仪器 2012/1/1 2012/12/31 市场价 490,080.00  1.14  

中国科学院沈

阳科学仪器股

份有限公司 

测量分析仪器 2011/1/1 2011/12/31 市场价 148,275.00  0.35  

② 发行人作为承租人 

出租方 租赁资产种类 
租赁起始

日 
租赁终止日 

租赁收

益定价

年度确认的

租赁收益

占同类交

易金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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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元） 比例（%） 
东方科学仪器进出口

集团有限公司 
 房屋  2011/1/1 2011/12/31 市场价 866,580.00  19.25  

东方科学仪器进出口

集团有限公司 
 房屋  2012/1/1 2012/12/31 市场价 866,580.00  18.59  

东方科学仪器进出口

集团有限公司 
 房屋  2013/1/1 2013/12/31 市场价 952,403.00  16.79  

东方科学仪器进出口

集团有限公司 
 房屋  2014/1/1 2014/6/30 市场价 476,201.50  15.37 

欧力士科技租赁株式

会社 
测量分析仪器 2011/1/1 2011/12/31 市场价 8,210,435.45  30.11  

欧力士科技租赁株式

会社 
测量分析仪器 2012/1/1 2012/12/31 市场价 8,312,910.44  27.39  

欧力士科技租赁株式

会社 
测量分析仪器 2013/1/1 2013/12/31 市场价 13,568,721.47  31.10 

欧力士科技租赁株式

会社 
测量分析仪器 2014/1/1 2014/6/30 市场价  2,034,736.46  15.15 

欧力士科技租赁（天

津）有限公司 
测量分析仪器 2011/1/1 2011/12/31 市场价 4,977,958.00  18.25  

欧力士科技租赁（天

津）有限公司 
测量分析仪器 2012/1/1 2012/12/31 市场价 347,520.00  1.14  

（3）关联担保情况 

① 关联方担保借款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王戈 本公司  50 万元  2010/12/23 2011/12/23 是 

王戈 本公司  500 万元  2011/6/23 2012/6/23 是 

王戈 本公司  10 万元  2013/9/27 2013/12/27 是 

② 关联方担保授信情况 

2012 年 9 月，东方科仪为发行人担保，向招商银行北京西三环支行申请授

信，授信额度为 900 万元。 

2013 年 3 月，东方科仪继续为发行人担保，向招商银行北京西三环支行申

请授信，授信额度为 900 万元。 

2013 年 9 月，王戈为发行人担保，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裕支行申请

授信，授信额度为 5,500 万元。 



中伦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 

5-1-5-11 

（4）关联方资产转让、债务重组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

易类型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金额

（元） 

占同类交

易金额的

比例（%） 

金额（元） 

占同类交

易金额的

比例（%） 

金额

（元） 

占同类交

易金额的

比例（%） 

欧力士科技租赁

（天津）有限公司 

资产转

让 

转让固定

资产 
评估价   26,071,723.05 100   

（5）其他关联交易事项 

① 发行人关联方东方科仪、东方科学仪器上海进出口有限公司、北京科苑

新创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进口代理业务。报告期内，由于发行人之子公司上海

颐合部分客户与上述关联方签署了代理进口服务框架协议，因此，该部分客户在

向上海颐合进口仪器时，由客户选择上述代理进出口公司为其提供代理进口服

务。 

报告期内，关联方为发行人客户提供代理进口服务的明细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客户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东方科学仪

器进出口集

团有限公司 

北京大学 112,005.82 710,466.17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

究所 
2,835,167.98  6,898,350.93 10,863,278.12 288,619.29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

所 
 

  488,361.84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

技术研究所 
 

1,737,259.80   

清华大学 45,649.57 2,457,000.00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13,012,583.44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

台 
 

3,335,861.40  70,828.65 

小计 
   

2,992,823.37 
28,151,521.74 10,863,278.12 847,80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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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东方科

技（北京）有

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

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 
180,694.19  147,134.34   

小计 180,694.19 147,134.34   

东方科学仪

器上海进出

口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

精密机械研究所 
        

64,795.50  
504,205.14 51,075.78 167,856.51 

上海交通大学  86,501.80  521,706.06 
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   3,318,788.76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

物理研究所 
 

306,677.17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

台 
 

563,600.10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

物理研究所 
 

 89,233.82  

上海大学   155,840.50  

华东师范大学    163,805.52 
复旦大学  285,290.12   
Shanghai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 

 
 142,942.69  

小计 64,795.50 1,746,274.33 3,757,881.55 853,368.09 

北京科苑新

创技术有限

公司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

研究所 
 

 666,764.91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

与应用研究中心 
38,832.35 

 746,746.35 1,080,161.42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

研究所 
 

 346,100.35 291,339.72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

研究所 
 

 1,611,318.00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

所 
 

 242,788.80  

北京科技大学   186,277.95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

究所 
68,476.96 

215,738.09 2,506,430.89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 
 

467,800.29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8,996,310.28   
天津大学 262,257.00    
小计 369,566.31 9,679,848.66 6,306,427.25 1,371,501.14 

北京五洲东

方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

球物理研究所 
157,809.08 

 92,258.58  

北京大学  117,889.60   
南开大学  1,112,576.54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 1,184,39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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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 
小计 1,342,208.45 1,230,466.14 92,258.58  

② 关联方东方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招标服务，2011年、2012

年、2013 年和 2014 年 1-6 月本公司分别向东方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支付招标

服务费为 56,728.00 元、83,682.00 元、339,382.00 元和 27,476.5 元。 

2. 关联方往来款 

（1）关联方应收、预付款项 

项目名称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欧力士科技

租赁（天津）

有限公司 
          728,853.74    

北京科苑新

创技术有限

公司 
  245,949.00    2,202,315.06        

欧力士科技

租赁株式会

社 
109,616.99  71,763.85            

中国科学院

沈阳科学仪

器股份有限

公司 

  103,146.00            

合计 109,616.99  420,858.85    2,202,315.06    728,853.74    
其他应收款               
东方国际招

标有限责任

公司 
 44,000.00   4,000.00  20,000.00   2,000.00  456,600.00   2,730.00  150,500.00   1,355.00  

北京五洲东

方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100,000.00  

 
       

合计 
          

144,000.00  
 

         
4,000.00  

 
20,000.00   2,000.00  456,600.00   2,730.00  150,500.00   1,355.00  

预付账款               
欧力士科技

租赁(天津)
有限公司 

          68,521.20    

北京中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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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股份有限

公司 
158,500.00  

 

合计 
          

158,500.00  
 

         68,521.20    

（2）关联方应付、预收款项 

项目名称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应付账款        
欧力士科技租赁株式

会社 
462,485.97 1,682,606.40  3,592,607.41  5,065,499.85  

欧力士科技租赁（天

津）有限公司 
     1,281,687.99  

北京五洲东方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36,016.80    

合计 462,485.97 1,682,606.40  3,628,624.21  6,347,187.84  
预收账款     
中国科学院沈阳科学

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162,866.00   

合计  162,866.00   
其他应付款        
东方科学仪器进出口

集团有限公司 
476,201.50       216,645.00  

合计 476,201.50       216,645.00  

除上述已经披露的关联交易情况外，201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期间，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无新增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2014 年 2 月 26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确认股份公司最近三年重大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议案》

及《关于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王戈、王建平、汪秋兰、

刘国平、大嶋裕纪回避表决。 

发行人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确认公司最近三年重大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并对发行人 2014 年预计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并发表

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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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3 月 18 日，发行人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确认股份公司最近三年重大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议案》及

《关于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股东东方科仪、欧力士科技、王

戈回避表决。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 发行人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上述关联交易合法、有效。 

2. 发行人与其关联方的上述关联交易系遵循公平原则，不存在损害发行人

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3. 发行人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履行了适当的决策程序，

该等程序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1. 租赁房产 

自补充意见书三出具日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日的期间内，发行人及其子（分）

公司新签或续签的租房合同如下表所列： 

序号 出租方 租赁地点 租赁房产权属证书 租赁面积（m2） 租赁期限 

1 
上海恒锦物流有

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富特北路 225 号三层 C20 

沪房地浦字（2007）第

088028 号 
20 

2014-07-25 至

2016-07-24 

2 

北京方正新天地

物业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北京银都大厦 868 室 
京房权证海其移字第

00007 号 
157 

2014-07-15 至

2015-07-15 

3 金兆丰宾馆 
北京市海淀区东黄家坟甲 1

号园北京金兆丰宾馆 216 室 
海集字第 01754 号 38 

2014-5-20 至

2015-5-19 

4 北京玉渊潭物业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73 号裕 京房权证海集更字第 105 2014-7-22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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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出租方 租赁地点 租赁房产权属证书 租赁面积（m2） 租赁期限 

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第一分公司 

惠大厦 B 座第 5 层 504 号 00129 号 2015-7-21 

2. 其他 

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持有深圳市东方信源科技有限公司 10%

股权。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440301109759790 号《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深圳市东方信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 2014 年 7 月 3 日，企业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段祎，住所为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

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营业期限为永久经营，

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销售、技术维护与

上门维修（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登记前须审批的项目除外）；经营进出口

业务；监控系统集成的技术开发；电子测试与测量设备、仪器与仪表的销售及上

门维修；计算机信息咨询”。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总资产为 320,512,859.66

元，净资产为 263,893,114.90 元。发行人其他财产主要包括电子设备、运输工具。 

综上，根据发行人声明和本所律师的查验，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合法拥有上述主要财产，其财产权属清晰。 

2、发行人主要财产没有设定权利限制。 

3、发行人及其分支机构通过租赁取得的经营场所，其中部分出租方尚未取

得房屋所有权证的事项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不会造成重大实质不利影响。 

六、 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新增的

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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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正在履行的重大销售、租赁合同 

序

号 
买方 签订日期 销售商品内容 价格 

1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2014-3-13 LTE 测试系统/R&S/ 2,809,249.00 元 

2 四川中电华龙有限责任公

司 
2014-8-1 高电压高电流芯片探针台 1 台 370,000.00 美元 

3 深圳市智测达科技有限公

司 
2014-5-8 Agilent 7976A 电源等仪器 1 批 2,000,000.00 元 

4 
郑州轻工业学院 2014-5-12 电机测控系统平台实验仪器等 1

批 2,009,000.00 元 

2014 年 3 月 28 日，公司与鼎桥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桥通信”）、

成都鼎桥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鼎桥”）签订设备租赁框架协议，

约定由公司长期向鼎桥通信、成都鼎桥提供租赁服务，合同期限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每次租赁设备的清单由经出租方、承租方确认的采

购订单确认。承租方在本公司完成服务并开具发票后 90 天内支付租金。 

（二）发行人正在履行的重大采购合同 

序号 卖方 签订日期 采购商品内容 价格 

1 
GBIT LIMITED 2014-7-1 探针台一台 342,000.00 美元 

2 
是德科技新加坡有限公司 2014-8-1 电子测量仪器一批 291,140.20 美元 

3 Agilent Technologies 
Singapore （Sales） Pte.,Ltd. 2014-6-27 数字示波器等电子测量

仪器一批 344,111.00 美元 

4 Agilent Technologies 
Singapore （Sales） Pte.,Ltd. 2014-6-5 N5771A 等型号电子测

量仪器一批 261,964.83 美元 

5 福禄克测试仪器（上海）有

限公司 
2014-8-11 FLK-TI25 9HZ 一批 1,571,391.90 元 

（三）发行人正在履行的授信合同 

授信银行 合同编号 
授信额度   

（万元） 
有效期 担保方式 

已发生借款 

金额（万元） 

南京银行北京

分行 

A040000644201

3110700006 
6,000 

2013-9-22 至

2014-9-22 
无 - 

北京银行阜裕

支行 
0173310 5,500 

2013-9-16 至

2014-9-15 

王戈提供保证

担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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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北京

西三环支行 

2014 年西授字

第 016 号 
900 

2014-7-4 至

2016-7-1 

东方科仪连带

担保 
- 

（四）发行人的应收和应付款项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主要应收账款、应付账

款、预付款、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情况如下： 

1. 前五大应收账款 

单位名称 与发行人关系 金额（元） 年限 
占应收账款总额

的比例（%） 

 东莞市时邦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客户 3,644,334.00   3 个月以内  4.65  

 深圳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  客户 3,073,000.00   3 个月以内  3.92  
 联芯科技有限公司  客户 1,995,880.00   1 年以内  2.54  

 深圳市国人射频通信有限

公司  
客户 1,964,702.01   1 年以内  2.50  

 东莞市锐源仪器股份有限

公司  
客户 1,582,243.00   6 个月以内  2.02  

合计  12,260,159.01   15.63  

报告期应收账款中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期  末  数 期 初 数 

金额 计提坏账金额 金额 计提坏账金额 

欧力士科技租赁株式

会社 
109,616.99   71,763.85   

 合 计  109,616.99    71,763.85    

2. 前五大应付账款 

单位名称 与发行人关系 金额（元） 年限 未结算原因 

 福禄克测试仪器（上海）

有限公司  
供应商   3,664,169.45  1 年以内 合同未执行完毕  

 Agilent Technologies 
Singapore(Sales) Pte., Ltd.  

供应商 2,949,751.33  1 年以内 合同未执行完毕  

 泰克科技（中国）有限

公司  
供应商  2,839,372.65  1 年以内 合同未执行完毕  

 日置(上海)商贸有限公

司  
供应商   2,756,382.89  1 年以内 合同未执行完毕  

 FLUKE CORPORATION  供应商     1,923,094.56  1 年以内 合同未执行完毕  
合计     14,132,770.88    



中伦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 

5-1-5-19 

3. 前五大预付款 

单位名称 与发行人关系 金额（元） 年限 未结算原因 

 Agilent Technologies 
Singapore(Sales) Pte., Ltd.  

 供应商  10,941,212.42  1 年以内  合同未执行完毕  

 日置(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供应商  3,301,951.10  1 年以内  合同未执行完毕  
 NEW SUN UP TECHNOLOGY 

CO.,LTD.  
 供应商   1,140,923.52  1 年以内  合同未执行完毕  

 Sky Continental Corporation 
Limited  

 供应商  892,398.20  1 年以内  合同未执行完毕  

 沈阳慧宇真空技术有限公司   供应商  817,500.00  1 年以内   合同未执行完毕  
合计  17,093,985.24    

4. 前五大其他应收款 

单位名称 金额（元） 年限 
占其他应收款总

额的比例（%） 

 泰克科技（中国）有限公

司  
3,119,427.74   3 个月以内   48.46 

 上市发行费 1,232,531.78   1-3 年   19.15 
 投标保证金 583,062.70   1-3 年   9.06 

 裕惠房租押金 307,242.72   1-2 年   4.77 
 员工备用金借款 253,470.40  1 年以内   3.94 

合计 5,495,735.34   85.38 

5. 其他应付款情况 

项目 金额（元） 

1 年以内  1,006,598.48  

1 至 2 年  24,827.98  

2 至 3 年  

3 年以上  137,326.06  

合计  1,168,752.52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 发行人上述新增的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合法有效，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

具日，不存在重大纠纷或争议，合同的履行不存在对发行人生产经营及本次发

行上市产生重大影响的潜在风险。 

2. 经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

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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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本补充意见书第四部分已经披露的之外，发行人与其他关联方之间无

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以及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况。 

4.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应收账款、应

付账款、预付款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生，合法有效；其他应收、应付账目

项下的主要款项系因发行人正常的经营活动而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清楚，不存

在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情况。 

七、 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一） 发行人的章程（草案）修改情况 

2014 年 8 月 25 日，发行人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根据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 年修订）》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 年

修订）》的规定，修订了《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上

市后适用）》和《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上述《公司章程（草案）》修改已经履行了目前阶段所需的法定程

序。 

2、发行人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草案）》的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3、发行人的《公司章程（草案）》按照《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 年修订）》

等规定起草、修订，并经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公司章程（草案）》在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上市后施行。 

八、 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会议通知、会议决议和会议记录等文件，补充意见书三出

具后至今发行人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召开情况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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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董事会 

2014 年 8 月 10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2. 监事会 

2014 年 8 月 21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3. 股东大会 

2014 年 8 月 25 日，发行人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专门委员

会在报告期内按照发行人《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等制度相关规定召开会议并在

其职权范围内通过各项议案，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董事会下属专门委员会在报告期内能够正常发挥作用。 

九、 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2014 年 3 月 26 日，公司副总经理吴广因个人职业规划原因向公司申请离职，

并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完成工作交接后正式离任并解除劳动关系。 

发行人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简历情况更新如下： 

王戈，男，发行人董事长，1969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电子工程学院、北方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历，正

高级工程师。1990 年 7 月进入东方科仪，历任下属公司的开发工程师、电子仪

器部副经理、电子仪器部经理、副总经理，东方科仪总裁助理、副总裁、总裁。

现任国科控股监事、东方科仪董事长、嘉和众诚董事长、上海颐合执行董事、发

行人董事长、国科嘉和（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豪赛克科学仪器有限公

司董事、国科恒泰（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常务理

事。 

王建平，男，发行人董事，1962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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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财务会计专业，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职于中国

科学院计算中心、中国科学院软件园区管理中心。1997 年 8 月就职于东方科仪，

历任财务部会计、财务部副经理、财务部经理、总裁助理。现任东方科仪副总裁、

发行人董事、北京五洲东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科苑新创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惠州科美思医用仪器有限公司董事、国科嘉和（北京）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 

郑建彪，男，发行人独立董事，1964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北京经济学院经济学学士，财政部科研所经济学硕士，清华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 EMBA，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历任北京市财政局工业企业财

务管理处干部，深圳蛇口中华会计师事务所经理，北京京都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

高级合伙人。现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常务理事及上

市公司并购委员会主任、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茂

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体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裘黎剑，男，发行人副总经理，1975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EMBA。曾任航天工业总公司 702 所工程师、美国康柏电脑公司客户经

理、方正奥德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证券事业部渠道总监、美国 AVOCENT 公司

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日本欧姆龙电子部品集团北方区执行总经理。2006 年 6

月进入公司，任租赁事业部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租赁事业部总经理、

苏州中科执行董事及总经理、东方天长董事长。 

十、 发行人的税务 

（一） 发行人现执行的税种、税率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目

前缴纳的主要税种和具体税率情况如下： 

税种 具体税率情况 

增值税 应税收入按17%/6%的税率计算销项税，并按扣除当期允许抵

扣的进项税额后的差额计缴增值税。 

营业税 按应税营业额的5%计缴营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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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维护建设税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的7%/1%计缴。 

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的3%计缴。 

地方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的2%计缴。 

企业所得税 

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企业所得税法》，公司2011年度、

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1-6月按应纳税所得额的15%计

缴，上海颐合2011年度、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1-6月
按应纳税所得额的25%计缴，苏州东方中科仪器租赁公司2013
年度、2014年1-6月按应纳税所得额的25%计缴。 

（二） 政府补助 

根据《审计报告》，2014 年 1-6 月发行人取得的财政补贴情况如下： 

项   目 2014 年 1-6 月 说明 
企业改制上市资助补贴 500,000.00 元 中关村科技园海淀区管委会 

合    计 500,000.00 元  

十一、 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就本次募集资金投资的营销服务网络和物流配送中心项目、技术服务和测试

应用中心项目，发行人取得如下续期核准批复： 

1. 营销服务网络和物流配送中心项目 

根据北京市海淀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4 年 8 月 18 日核发的海发改

﹝2014﹞681 号《关于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服务网络和物流

配送中心项目核准的批复》，该项目总投资为 6,480 万元人民币等内容已经取得

发改部门的同意，该批复自印发之日起 2 年内有效。 

2. 技术服务和测试应用中心项目 

根据北京市海淀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4 年 8 月 18 日核发的海发改

﹝2014﹞680 号《关于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服务和测试应用

中心项目核准的批复》，该项目的总投资为 2,940 万元等内容已经取得发改部门的

同意，该批复自印发之日起 2 年内有效。 

此外，2014 年 5 月 26 日，发行人与上海行南农工商实业总公司签署《租赁

意向书延期约定》，约定原 2012 年 5 月 26 日签署的《租赁意向书》有效期延期

24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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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结论性法律意见 

此外，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声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的其他事项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

大影响的事项。 

综上，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 

1.发行人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条件。 

3.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引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意见书一、补

充意见书二、补充意见书三和本补充意见书的内容适当。 

4.发行人本次发行尚有待于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和深交所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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